
证券代码：002516� � �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2013-013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计部负责人、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3 年 5 月 6 日收

到公司监事、审计部负责人翟光伟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翟光伟先生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审计部经理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翟光伟先生审计部负责人的辞职申请自

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审计部负责人。

翟光伟先生在任期内辞去监事职务将导致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故其

辞职申请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后方可生效。 在此之前，翟光伟先生将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监事职务。 公司将尽快完成监事

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在此公司谨向翟光伟先生对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5月 7 日

证券代码：002411� �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2013-029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

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13:00。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 12 号）。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新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109,287,

4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7%。

2、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

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87,4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87,4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87,4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87,4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母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62,002,

237.65 元， 按 2012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6,200,223.77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30,995,243.01 元，减去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现金股利 11,610,000.00

元，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75,187,256.89 元。 截至

2012�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365,853,984.32 元。

2012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拟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总股本 232,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 元（含

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11,610,000.00 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度。 同

时，按每 10 股转增 5 股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116,100,

000�股。 经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48,300,000 股。

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 《公司章

程》、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规定。 授权董事会根据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

情况，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87,4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本议案以特别决议的形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由于公司 2012 年度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348,300,000 股，

公司章程拟作如下修改：

1、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220 万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4,830 万元。

2、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23,22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3,220 万

股。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34,83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4,830 万股。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87,4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本议案以特别决议的形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87,4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87,4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87,4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赵伟建先生、崔咪芬女士、李昌莲女士分别

对 2012 年度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次数、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对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任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

行了汇报。 《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晏维、马泉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为

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3-025

公司关于纯电动汽车驱动电机项目的风险提示性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3 年 5 月 7 日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纯电动汽车驱动电机

项目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4），因工作人员失误，部分事项披露错误，

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

2、下游客户的生产资质要求提升导致公司募投项目效益下滑的风险

更正后内容：

2、当前下游客户的生产资质与其产品不匹配可能导致公司募投项目效益下滑的风

险

更正后的《公司关于纯电动汽车驱动电机项目的风险提示性公告》请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以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披露文件的

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103� � �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4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戴国平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7,874,22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6984%。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 147,826,2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676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7,93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19%。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

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2、《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3、《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4、《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31,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2012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6、《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17,2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29%；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关联方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30,600,000 股）回避本项议

案表决。

7、《关于向各家银行申请 2013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10、《关于审定 2013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11、《关于审定 2013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842,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 1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弃权 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第八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含）同意。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正环、张沛沛出席本次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3-025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2013 年 5 月 3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

于 2013 年 5 月 4 日的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4,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8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

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7.2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7.6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 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2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44,00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16,000,000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 年 5 月 13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3 年 5 月 14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5 月 1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

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股（若

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

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70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1*****292

吴捷

3 01*****864

王本善

4 01*****362

俞浩铭

5 01*****614

郑和军

6 00*****735

余兴焕

7 01*****703

俞海云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5 月 14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变动前

股份数量

比例

本次转增

股本

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一

、

限售流通股

9,018 62.63% 4,509 13,527 62.63%

其中

：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7,236 50.25% 3,618 10,854 50.25%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1,296 9.00% 648 1,944 9.00%

高管锁定股

486 3.38% 243 729 3.38%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5,382 37.38% 2,691 8,073 37.38%

三

、

总股本

14,400 100% 7,200 21,60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216,000,000 股摊薄计算，2012 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 0.31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码科技园

咨询联系人：李燕、陈甜甜

咨询电话：0575—86299888

传真电话：0575—86299177

九、备查文件

1．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2013-022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2013 年 4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686,754,216 股，占其总

股本 11.6％。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2010]20 号）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当公开披露

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2013 年 4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数据披露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3

年

4

月

2013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429,486,896.31 2,151,826,621.23

净利润

144,501,375.81 750,962,597.83

期末净资产

32,806,518,483.24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

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2013年 5 月 8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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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英力特 股票代码：000635� � � �公告编号：2013-026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3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3 年 5 月 6 日 -2013 年 5 月 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6 日 15:00 至

2013 年 5 月 7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河滨工业园钢电路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秦江玉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共 15 人，代表

股份总数 175,873,08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8.0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165,630,926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4.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10,242,15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793％。

关联股东股东代表 1 人，持有股份 155,322,68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25％，本次

会议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3 年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煤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10,997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1%；反

对 19,4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09%；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协议 > 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06,197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8%；反

对 24,2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0%。

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3 年公司与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10,997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1%；反

对 19,4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09%；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樊军东 杨兆云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樊军东、杨兆云律师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

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七日

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英力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接受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公司 "）的委托，指派樊军东律师、杨兆云律师出席公司于 2013�年 5 月 7 日召

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及《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

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

记日。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审议内容符合公告内容，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江玉先生主持。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登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 代表股份总数 175,873,

084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8.0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5 人、 代表股份 165,630,9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10,242,15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793％。

关联股东股东代表 1 人，持有股份 155,322,68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25％，本次

会议回避表决。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未提出临时提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验证，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各项决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 关联股东国电英力特

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3 年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煤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10,997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1%；反

对 19,4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09%；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0%。

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协议 > 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06,197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8%；反

对 24,2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0%。

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3 年公司与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10,997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1%；反

对 19,4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09%；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0%。

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的公告内容相符，无新

提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樊军东 杨兆云

二○一三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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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二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2013 年 5 月 7 日上午 9：00

4、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号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庞惠民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31,849,373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31.85%。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庞惠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和《浙江大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信贷授权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49,3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徐金发先生代表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向

股东大会提交了《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2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

对公司独立董事在 2012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及维护股

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2 年

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 2013 年 4 月 13 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七、备查文件

1、《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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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于 2013 年 5 月 7 日上

午在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 7 层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第六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 会议由叶茂新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9 名，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过充分讨

论，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批准王伟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吴旭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7 日

附:�吴旭东先生简历

吴旭东先生，男，50 岁，研究生学历。 吴先生自 1983 年起历任经纬纺织机械厂厂

长办公室主任，山西经纬合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经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榆次分公司副总经理；经纬纺织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榆次分公司、经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10 年 11 月至今任经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榆

次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3 年 1 月至今任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榆次分

公司董事长。


